
SKDC(M)文 件 第 32/09 號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 

二 ○ ○ 八 年 度 工 作 報 告  

 

 西 貢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 委 員 會 ＂ )二 ○ ○ 八

年 第 一 次 至 第 七 次 會 議 ， 分 別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、 二 月 十 四 日 、 四

月 十 日 、 六 月 五 日 、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、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和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舉 行 。 會

上 討 論 的 主 要 事 項 撮 錄 如 下 ：  

 

選 舉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

2. 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職 位 分 別 由 周 賢 明 先 生 及 譚 領 律 先 生 擔 任 。  

 

成 立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工 作 小 組  

3.  委 員 會 一 致 同 意 成 立 兩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， 任 期 為 一 年 。 小 組 的 工 作 範 圍 及

召 集 人 如 下 ：  

 

(i) 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 

工 作 範 圍 ： 鼓 勵 地 區 團 體 積 極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， 用 以 推 動 和 參 與 「 健 康

城 市 」 及 「 安 全 社 區 」 的 工 作 ， 並 鼓 勵 有 關 團 體 舉 辦 活 動 ， 以 加 強 市 民

的 交 通 安 全 意 識 。 (召 集 人 ： 吳 仕 福 先 生 ) 

 

(i i)  社 會 服 務 協 調 小 組  

工 作 範 圍 ： 鼓 勵 地 區 團 體 積 極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， 用 以 推 動 和 參 與 有 關 教

育 、 扶 貧 、 社 會 企 業 、 青 少 年 、 婦 女 、 復 康 及 長 者 服 務 的 工 作 。 此 外 ，

社 會 福 利 署 會 因 應 個 別 服 務 的 需 要 ， 鼓 勵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提 出 相 關 項 目 的

撥 款 申 請 ， 對 此 ， 工 作 小 組 會 盡 量 配 合 及 協 調 有 關 工 作 。 (召 集 人 ： 周 賢

明 先 生 ) 

 

將 軍 澳 第 八 十 六 區 興 建 一 所 支 援 讀 寫 障 礙 學 生 的 「 一 條 龍 」 中 、 小 學  

4.  教 育 局 及 東 華 三 院 的 代 表 介 紹 擬 於 將 軍 澳 第 八 十 六 區 興 建 一 所 支 援 讀 寫 障



 2

礙 學 生 的 「 一 條 龍 」 中 、 小 學 的 計 劃 。 教 育 局 、 校 長 會 、 香 港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協

會 和 家 長 的 代 表 分 別 就 有 關 計 劃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
5.  區 議 會 主 席 和 委 員 會 正 副 主 席 在 五 月 份 分 別 會 見 校 長 會 代 表 和 家 長 代 表 ，

聆 聽 他 們 對 支 援 讀 寫 障 礙 學 生 的 意 見 。  

 

6.  辦 學 團 體 東 華 三 院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六 月 十 七 日 舉 辦 簡 介 會 ， 向 各 議 員 介 紹 有

關 辦 學 計 劃 。 委 員 會 之 後 再 與 教 育 局 代 表 會 面 ， 教 育 局 表 示 在 重 新 整 理 有 關 數

據 和 資 料 後 ， 再 與 相 關 家 長 、 校 長 會 和 辦 學 團 體 會 面 ， 討 論 有 關 的 安 排 ， 希 望

取 得 「 三 贏 」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
 

7.  委 員 會 決 定 把 有 關 議 題 交 由 大 會 跟 進 。  

 

智 能 隨 身 寶 服 務 計 劃  

8.  委 員 會 因 應 長 者 安 居 服 務 協 會 的 需 要 盡 量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醫 院 管 理 局 普 通 科 門 診 電 話 預 約 服 務  

9.  委 員 會 關 注 普 通 科 門 診 電 話 預 約 服 務 的 情 況 ， 決 定 去 信 醫 院 管 理 局 以 了 解

該 服 務 的 最 新 進 展 ， 並 交 由 「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」 跟 進 此 事 。  

 

衞 生 署 在 食 肆 推 廣 健 康 飲 食 的 計 劃  

10.  委 員 會 備 悉 衞 生 署 在 食 肆 推 廣 健 康 飲 食 計 劃 的 內 容 ， 並 決 定 交 由 「 健 康 安

全 城 市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」 考 慮 該 計 劃 。  

 

廉 政 公 署 東 九 龍 及 西 貢 辦 事 處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11.  廉 政 公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東 九 龍 及 西 貢 辦 事 處 於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的

工 作 計 劃 。  

 

12.  委 員 就 該 公 署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同 意 支 持 與 該 公 署

合 辦 相 關 的 社 區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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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福 利 署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區 福 利 辦 事 處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13. 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福 利 辦 事 處 於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

年 度 的 業 務 計 劃 。  

 

14.  委 員 就 該 署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業

務 計 劃 。  

 

醫 院 管 理 局 /九 龍 東 醫 院 聯 網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業 務 計 劃  

要 求 醫 院 管 理 局 增 撥 資 源 給 將 軍 澳 醫 院 以 改 善 醫 療 服 務  

15.  醫 管 局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醫 院 管 理 局 /九 龍 東 醫 院 聯 網 於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

度 的 業 務 計 劃 。  

 

16.  委 員 就 該 局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醫 管 局 的 業 務 計

劃 。  

 

17.  委 員 會 就 公 立 醫 院 眼 科 手 術 輪 候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由 醫 院 管 理 局 推 出 的 「 耀 眼

行 動 」 計 劃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18.  委 員 會 把 上 述 兩 個 議 題 修 訂 為 「 跟 進 區 內 醫 療 服 務 的 發 展 」 。  

 

跟 進 區 內 醫 療 服 務 的 發 展  

19.  將 軍 澳 醫 院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「 耀 眼 行 動 」 計 劃 。  

 

20.  委 員 就 上 述 計 劃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， 並 備 悉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內

容 。  

 

要 求 教 育 局 放 寬 第 三 組 別 學 校 的 開 班 線 至 兩 班 ， 維 持 現 有 教 師 數 目  

21.  教 育 局 的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上 述 訴 求 。  

 

22.  委 員 就 該 局 的 回 應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促 請 大 會 秘 書 處 盡 快 去 信

教 育 局 ， 表 達 議 員 及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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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 請 政 府 盡 快 增 加 「 兒 童 免 疫 接 種 計 劃 」 的 疫 苗 種 類  

23.  衞 生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香 港 兒 童 免 疫 接 種 計 劃 的 相 關 資 料 ， 並 且 回 應 上

述 訴 求 。  

 

24.  委 員 會 就 該 署 的 回 應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委 員 會 請 衞 生 署 代 表 定 期 報 告

疫 苗 可 預 防 疾 病 科 學 委 員 會 就 有 關 事 項 的 最 新 討 論 結 果 。  

 

申 請 確 認 「 安 全 社 區 」  

25.  委 員 會 同 意 於 二 ○ ○ 八 至 ○ 九 年 度 積 極 推 展 「 安 全 社 區 」 的 項 目 ， 並 盡 快

向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申 請 確 認 。  

 

健 康 安 全 城 市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 

26.  委 員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的 進 展 ：  

 

(i)  委 員 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的 年 度 計 劃 ， 並 授 權 工 作 小 組 及 合 辦 機 構 在

製 定 具 體 的 撥 款 申 請 計 劃 書 後 ， 直 接 呈 交 財 務 及 行 政 委 員 會 審

批 ， 然 後 再 透 過 秘 書 處 把 該 撥 款 申 請 計 劃 書 發 放 給 各 委 員 備 悉 ，

使 有 關 計 劃 得 以 如 期 展 開 。  

(ii)  委 員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基 督 教 靈 實 協 會「 西 貢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」統 籌

辦 事 處 提 交 的 「 全 人 健 康 」 社 區 推 廣 計 劃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(iii)  委 員 會 獲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資 助 兩 萬 元 ， 以 舉 辦 「 身 心 康 泰 在 社 區 -

僱 員 體 適 能 大 檢 閱 」的 計 劃 ， 為 西 貢 將 軍 澳 區 內 之 學 校 師 生 及 企 業

員 工 進 行 免 費 的 體 適 能 評 估 服 務 。  

(iv)  本 區 有 13 名 代 表 (自 行 報 名 )出 席 由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局 首 次 與 深 圳 市

安 全 生 產 監 督 管 理 局 ，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月 十 一 日 舉 行 的 深 港 國 際

安 全 社 區 會 議 暨 第 四 屆 「 中 國 香 港 安 全 健 康 社 區 網 絡 」 年 會 。  

(v)  西 太 平 洋 區 健 康 城 市 聯 盟 中 國 香 港 支 部 考 察 團 已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

月 二 十 三 日 至 二 十 九 日 前 往 日 本 市 川 市 ， 參 加 第 三 屆 會 議 。 該 考

察 團 共 有 30 位 分 別 來 自 8 個 區 的 代 表 ， 包 括 西 貢 、 黃 大 仙 、 葵

青 、 荃 灣 、 沙 田 、 油 尖 旺 、 中 西 區 及 九 龍 城 ， 而 西 貢 區 共 有 14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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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出 席 ， 西 貢 及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也 隨 團 作 出 支 援 。  

(vi)  本 區 獲 大 會 頒 發 兩 個 奬 項 ， 分 別 是 “ Award for Healthy City with 

strong action＂ 及 “ Award for Pioneers in Healthy Cities＂ 。  

(vii)  「 全 人 健 康 均 衡 儲 蓄 計 劃 」 已 有 5 000 個 家 庭 參 與 ， 反 應 熱 烈 。  

(viii)  委 員 會 與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合 作 ， 協 辦「 我 心 目 中 的 健 康 城 市 」繪

畫 比 賽 。  

 

社 會 服 務 協 調 小 組  

27.  委 員 備 悉 小 組 的 進 展 ：  

(i)  委 員 會 授 權 小 組 與 有 關 機 構 或 團 體 製 定 具 體 的 撥 款 申 請 計 劃 書 後 ，

直 接 把 六 萬 元 或 以 下 的 撥 款 申 請 呈 交 財 務 及 行 政 委 員 會 審 批 ， 而 六

萬 元 以 上 的 撥 款 申 請 則 交 由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 

(ii)  委 員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度 通 過 14 個 活 動 的 合 辦 申 請 。  

(iii)  委 員 備 悉 工 作 小 組 在 二 ○ ○ 八 年 七 月 三 日 舉 行 的 第 三 次 會 議 上 ， 通

過 成 立 復 康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， 並 由 伍 炳 耀 先 生 擔 任 召 集 人 。  

(iv)  海 洋 公 園 同 樂 日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舉 行 。  

(v)  二 ○ ○ 八 年 國 際 復 康 日 開 幕 禮 暨 慶 祝 聯 合 國 《 殘 疾 人 權 利 公 約 》

生 效 及 「 十 八 區 關 愛 僱 主 」 嘉 許 聯 合 典 禮 ， 於 二 ○ ○ 八 年 十 二

月 七 日 在 尖 沙 咀 星 光 大 道 ( 金 像 女 神 像 側 ) 舉 行 ， 本 區 設 有 一 個

攤 位 ， 介 紹 聯 合 國 《 殘 疾 人 權 利 公 約 》 的 內 容 。  

(vi)  殘 疾 人 士 免 費 享 用 文 康 設 施 及 乘 搭 車 船 日 已 分 別 於 二 ○ ○ 八 年

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二 十 三 日 進 行 。  

 

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 

二 ○ ○ 九 年 二 月  


